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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RG/DIP 2.0 版分组方案出炉，特例单议机制

支持新药、新技术合理应用 
  

——医药生物行业周报（20240722-072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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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Summary] 
◼ 主要观点 

7 月 23 日，国家医保局发布《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 2.0 版

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，并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我们认为

新版分组方案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： 

◼ 2.0 版分组更贴近临床实际，细化了资源消耗较高的分组。调整后

的 2.0 版 DRG 分组，包括核心分组 409 组（较之前增加 33 组）、

细分组 634 组（较之前增加 6 组），重点对临床意见集中的重症医

学、血液、免疫等 13 个学科，以及联合手术、复合手术问题进行

了优化完善；2.0 版 DIP 分组，包括核心病种 9520 种，能够覆盖

95%以上的出院病例。医保局组织专家对 169个城市 2020年以来

的医疗机构数据（约 1 亿条）进行统计分析，并开展多方论证形

成了 2.0版分组方案；数据来自临床，地域分布和数据体量具有较

强代表性。 

◼ 量化特例单议数量比例，支持新药新技术合理应用。对因住院时

间长、医疗费用高、新药品新耗材新技术使用、复杂危重症或多

学科联合诊疗等不适合按 DRG/DIP 标准支付的病例，医疗机构可

自主向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申报，经办机构组织专家对这些特殊病

例进行单独审核评议后，符合条件的可实行项目付费或调整该病

例的 DRG/DIP 支付标准，给予合理补偿。特例单议数量原则上不

超过 DRG 出院总病例的 5%或 DIP 出院总病例的 5‰，通过将比

例量化，使得特例单议更具操作性。 

◼ 提升医保基金结算清算效率，预付金制度缓解医疗机构资金压

力。各地要加快推进年度基金清算工作，确保次年 6 月底前全面

完成清算，要按协议落实“结余留用、合理超支分担”机制。各

统筹地区要认真组织开展月结算工作，原则上费用结算时间自申

报截止次日起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各地医保部门可根据基金结余

情况，商同级财政部门合理确定预付金的基础规模向定点医疗机

构预付 1 个月左右的预付金，定点医疗机构自愿向统筹地区申请

预付金。 

◼ 2025 年 2.0 版分组落地。2024 年新开展 DRG/DIP 付费的统筹地

区直接使用 2.0 版分组，已经开展 DRG/DIP 付费的统筹地区应在

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.0版分组的切换准备工作，确保 2025

年起各统筹地区统一使用分组版本。 

◼ 医疗机构不得将 DRG/DIP 病组(病种)支付标准作为限额对医务人

员进行考核或与绩效分配指标挂钩。 

2019 年起，国家医保局启动以 DRG/DIP 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试点；

截至 2023年底，全国九成以上统筹地区开展了 DRG/DIP 付费， 26个

省份已实现省域内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。相比 1.0 版本，2.0 版本的改

变在于规则优化，解决现行分组不够精确、不够贴近临床的问题，补

充了医疗机构常见的缺失病种。特例单议机制对保障复杂危重病例充

分治疗、支持新药新技术合理应用具有重要意义；特例单议数量原则

上不超过 DRG 出院总病例的 5%或 DIP 出院总病例的 5‰，规定的比

例应该能够满足医疗机构的实际需求，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表示，

实际很多地方 1%都用不到。在清算结算方面，近年来，内蒙古、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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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ReportInfo] 相关报告： 

《上半年 6款中药新药获批，板块迎来收获

期》 

——2024 年 07 月 20 日 

《眼科医疗服务规模逐渐扩大，看好长期

发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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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广西等地医保部门积极采取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的方

式，为优化营商环境注入动力。总体而言，我们认为新版分组呈现出

更加科学、合理的迭代趋势；特例单议机制为新药新技术的合理应用

留有余地，利好国产创新药械企业；强调医保基金结算效率则有助于

盘活全产业链资金流转。此外，我们认为 DRG/DIP 2.0 版本的推行也

有望增加对医疗信息化服务公司的需求。 

   
◼ 投资建议 

创新药板块建议关注：艾力斯、康方生物、科伦博泰、迈威生物、和

黄医药、康诺亚、智翔金泰、信达生物、百济神州、恒瑞医药等。 

   
[Table_RiskWarning] 
◼ 风险提示 

药品/耗材降价风险；行业政策变动风险等；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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